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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严厉打击住房公积金骗（套）提骗贷行为，保障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维护缴存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防范住房公积金骗（套）提骗贷行为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平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公积金中心）管辖范围内骗（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行为的处理。
第三条 骗（套）提骗贷行为是指申请人以编造虚假事实、提供虚假资料等欺骗手段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行为。具体包括以下情形：
（一）利用虚假身份信息、虚假亲属和夫妻关系证明使用住房公积金；
（二）利用虚假工作和劳动关系证明使用住房公积金；
（三）利用虚假购买（建造、翻建、大修、租赁）自住住房事实或材料使用住房公积金；
（四）利用虚假商业按揭贷款事实或材料提取住房公积金还商贷或申请商转公贷款；
（五）利用虚假鉴定报告、病情诊断证明提取住房公积金；
（六）其他骗（套）提骗贷行为。
第四条 管理部（办事处）具体负责其管辖区域范围内住房公积金骗（套）提骗贷行为的防范和调查取证、追缴骗（套）提骗贷款等工作。
政策法规科负责全市范围骗（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案件的协调处理工作。

第二章  调查核实程序

第五条 政策法规科通过提贷业务检查、举报、投诉等，发现申请人涉嫌利用虚假事实或虚假资料骗（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的，联合所辖管理部（办事处）对相关利害关系人进行问询调查，填写问询笔录，收集、留存相关材料，并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
第六条 政策法规科根据问询笔录和相关材料进行复核。

第三章  处理程序

第七条 通过调查核实，排除骗（套）提骗贷行为嫌疑的，及时告知申请人办理住房公积金提贷业务。
第八条 通过调查核实，申请人存在第一章第三条所列的一项或多项行为的，管理部（办事处））出具调查报告并在5个工作日上报市公积金中心。调查报告情况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1、申请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2、缴存职工单位、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3、经调查核实，申请人存在骗（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的事实及拟处理意见。

第四章  处理办法

第九条 对骗（套）提骗贷行为区分不同情况，按以下方式分别处理：
（一）申请人采取欺骗手段使用本人或他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储存余额。
1、在窗口受理审核环节发现骗（套）提骗贷行为，尚未造成骗（套）提骗贷事实。
没收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将申请人纳入市公积金中心失信行为名单管理，自处理决定生效之日起5年内，申请人将被列为业务受理重点核查对象，加强资格、材料方面的审核，且不适用告知承诺、便利化措施，并限制网上办理业务。
2、已造成骗（套）提骗贷事实。
（1）限期追回款项本息；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将申请人纳入市公积金中心失信行为名单管理，对已提取的资金责令限期全额退回，并取消自退回骗提公积金之日起2年内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资格和自处理决定生效之日起5年内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资格；经市公积金中心责令限期纠正后拒不退回提取额的，取消自被纳入失信行为名单之日起五年内提取住房公积金资格，并公告其失信信息。
（3）申请人经市公积金中心责令限期纠正后拒不退回提取额的，还可将骗提套取有关情况书面通报申请人所在单位，如申请人属于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作人员的，同时报送其所在单位纪检监察机构。涉嫌犯罪的，提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缴存单位为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出具虚假证明的，纳入公积金失信行为名单管理，将失信信息按规定提供至平凉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并建议有关部门按管理权限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协助骗（套）提骗贷的，责令其整改，整改期间暂停办理合作楼盘签约和发放其相关楼盘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构成恶劣影响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平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5年XX月XX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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